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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第1屆第4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113年6月21日(星期五)下午3時30分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2樓劉銘傳廳 

會議主席：蔣萬安主任委員 

紀錄：賴虹慈 

出席人員：林奕華副主任委員、陳永德委員、湯志民委員請假(楊淑妃專門委員

代)、陳俊安委員請假(吳欣珮副局長代)、謝銘鴻委員、姚淑文委員、

高寶華委員請假(江明志副局長代)、陳彥元委員、王玉芬委員(簡瑟

芳副局長代)、陳信良委員、王泓翔委員、俞振華委員、王麗容委員、

楊文山委員、張德永委員、吳桂花委員、陳玉華委員、顏吟珊委員、

沈威君委員、陳英姿委員 

列席人員：本府13個一級機關、3個二級機關（詳後附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第1屆第3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報告案2、歷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1-1大會討1-2】 

案由：請勞動局和各局處積極研議如何營造對育兒更友善的職場環境。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 

【1-1大會討1-3】 

案由：請社會局和產業局合作研議孕婦友善標章(親子友善標章)。 

決議：本案持續列管，請社會局參考委員建議及國外做法辦理孕婦及

親子友善措施獎勵表揚，於下半年提報相關規劃；並與資訊局

研議結合現有資源，開發一站式查詢網頁或系統等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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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會討1-4】 

案由：請都發局研議針對年輕族群規劃社會住宅。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請都發局依KPI指標持續辦理社宅規劃。 

【1-1大會討2】 

案由：有關議員建議針對市民晚婚晚生、不婚不生趨勢，研議相關因

應對策。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請民政局依案辦理聯誼活動並依KPI指標檢視辦

理成效。 

【1-3大會報1】 

案由：臺北高齡健康前瞻中心提升轉型至本市人口對策委員會銀髮樂

活對策小組。 

決議：本案持續列管，請衛生局於銀髮樂活對策小組確認各局處相關

業務銜接情形。 

報告案3、專題報告「邁向安全之都—租好房、住好屋」。(報告單位：地

政局) 

決議：1.本案准予備查，請各機關參採委員建議。 

2.請地政局規劃並持續辦理相關網站與平台資訊整合與宣傳，

包含語言服務等。 

3.針對長者租屋困難情形，請都發局及相關機關研議方案。 

4.有關委員建議碩(博)士生、助理教授及教授等教職人員懷孕

及育兒者，得優先入住學校宿舍，請教育局與市立大學研議

規劃，作為指標示範。 

5.請都發局邀集財政局及相關機關，洽台北富邦銀行研議本市

青年購屋貸款優惠利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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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4、本市人口統計數據情形。(報告單位：民政局) 

決議：同意備查。 

參、 討論事項： 

討論案：有關建議青年局納入好住宜居對策小組成員機關，提請討論。

（提案機關：都市發展局） 

決議：依案辦理。 

肆、 臨時動議： 

案由一：針對市府辦理單身活動，上次少子女化對策小組其他委員建議

邀請育兒家庭共同參與，增加單身者與幼兒接觸機會，預先瞭

解育兒家庭樣貌，提高活動樂趣並促進友善婚育環境。（提案

單位：楊文山委員）。 

決議：請民政局辦理聯誼活動時，參考委員建議整體評估。 

案由二：本委員會各對策小組召開工作會議時建議應邀請2位以上府外

委員參與會議；另本委員會第5次會議專題報告，建議由勞動

局以職家平衡與友善育兒職場環境相關作為進行報告。（提案

機關：民政局） 

決議：准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府與日本東京都及泰國曼谷召開三方視訊會議，東京都

知事分享少子女化相關政策，包含0-18歲兒童每月育兒津貼、

凍卵補助、育嬰假與鼓勵企業共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等，請各

機關參採其他國家政策內容，積極研議照顧青年族群與鼓勵生

育相關措施。（提案單位：蔣萬安主任委員） 

決議： 

1.請各局處積極研議各國相關政策措施，協助年輕人以鼓勵生育。 

2.請都發局及青年局等相關局處檢視思考調整現有社宅政策，研



4 

 

究推動青年住宅政策。 

伍、 散會：下午5時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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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口對策委員會第1屆第4次會議 

委員發言摘述 

報告案2、歷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1-1大會討1-2】 

案由：請勞動局和各局處積極研議如何營造對育兒更友善的職場環境。 

勞動局 

有關本局辦理113年友善育兒事業表揚，已於113年5月28日第2297次市政會

議，由市長親自頒發獎狀予36家得獎事業單位，按得獎事業單位員工人數99

人以下為7家、100人至499人為12家、500人以上為17家。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解除列管。 

 

【1-1大會討1-3】 

案由：請社會局和產業局合作研議孕婦友善標章(親子友善標章)。 

社會局 

經本局盤點本府相關親子友善措施，包含親子友善廁所、哺集乳室、親子停

車位等，皆符合法規或優於法規規範。考量民眾洽公接觸市府，多以廁所環

境評估是否具備親子友善條件，故建議本案以親子友善廁所為面向，以本市

公、私部門相關設施狀況進行檢視與相關表揚計畫。 

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本案由孕婦友善標章經討論後轉為親子友善標章，考量親子友善面向較廣，

不易聚焦推廣方向，故經研議評估後，建議由市民最容易接觸與感受貼切的

服務為努力方向，故以親子友善廁所作為本案推動重點，後續將廣邀公、私

部門共同營造親子友善廁所環境。 

楊文山委員 建議留意相關友善設施之安全性，可參考國外對尿布台進行保險等。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持續列管，請社會局辦理親子友善廁所措施獎勵表揚，於下半年提報相

關規劃，並與資訊局合作開發相關友善措施一站式查詢網頁或系統，方便查

找。 

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將依案辦理，並參考衛生局設置之哺集乳室查詢網站建置方式，與資訊局研

議相關親子友善措施查詢一站式頁面。 

 

【1-1大會討1-4】 

案由：請都發局研議針對年輕族群規劃社會住宅。 

都發局 1. 有關社宅房型配置原以人口結構為基礎進行規劃，因應本委員會委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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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為符合育兒家庭需求，已將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比例調整為4：

5：1。 

2. 針對委員建議招租公告應將社宅周邊托育、就學等資訊充分揭露一事，已

納入本局招租公告SOP配合辦理。 

3. 西寧住戶安置於福星社會住宅者，經查有12戶為育兒家庭；另福星社會住

宅依規定保留5%共13戶提供予原住民承租，總計143戶提出申請，其中4戶

符合育兒家庭加籤資格，2戶育兒家庭中籤，比例相較提高。後續將依實

際育兒家庭申請數及比例，滾動式調整社會住宅推動方向。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解除列管，請都發局依 KPI指標持續辦理社宅規劃 

 

【1-1大會討2】 

案由：有關議員建議針對市民晚婚晚生、不婚不生趨勢，研議相關因應對策。 

民政局 

為營造本府友善婚育氛圍，113年度擴大辦理各項助婚活動共有4大項： 

1. 情感關係工作坊第1期於3月至4月辦理5場次，預計11至12月份再辦理第2

期5場，並參考第1梯次學員回饋內容進行規劃，2期總計名額為500人。 

2. 區公所各區特色單身聯誼活動於1至5月份辦理14場，約596人次參加；6

至12月預計將辦理14場。 

3. 本府擴大辦理本市單身聯誼活動，已公開招標委由專業廠商規劃執行，7

至12月預計將辦理25場活動，可參考手冊附件2，含半日活動20場及一日

活動5場，參加總人數為1,000人，內容包含攀岩、調香、花藝、桌遊、

騎單車、烹飪等多元主題，並將於7月2日辦理記者會，吸引更多單身市

民參加並自在交友。 

4. 與公訓處合作辦理情感關係與人際互動研習班，提供單身的市府同仁報

名，將辦理2期共80人次。 

5. 對於議員建議與企業合作擴大辦理單身聯誼活動，目前持續討論規劃

中。 

人事處 

1. 113年本府員工休閒隊社補助經費已全數分配。各隊社活動刻正辦理中，

後續如補助經費尚有運用空間，將再研議增加各隊社經費。 

2. 為推廣隊社活動，已請民政局於辦理單身聯誼活動時，協助提供活動訊

息以增加交友互動機會。 

3. 本處於4月17日函請各隊社辦理多面向交誼活動，促進同仁情感交流。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解除列管，請民政局依案辦理聯誼活動並依 KPI 指標檢視辦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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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會報1】 

案由：臺北高齡健康前瞻中心提升轉型至本市人口對策委員會銀髮樂活對策小

組。 

衛生局 

銀髮樂活小組已於5月22日工作小組會議，邀請臺北市立大學與會，後續也

將針對推動樂齡健康運動站及推廣長者健康體能服務，提供指導與協助推

廣。對於高齡健康前瞻中心推動項目納入小組指標及委員建議未來規劃方

向，已請相關局處進行評估，將於第5次小組會議討論，未來各局處如有推

動創新方案，也將於小組進行簡報分享成果。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持續列管，請衛生局於銀髮樂活對策小組確認各局處相關業務銜接情

形。 

 

報告案3、專題報告「邁向安全之都—租好房、住好屋」。(報告單位：地政局) 

王麗容委員 

1. 針對年輕及育兒家庭租屋是否有補貼？相關研究可見國人對於住房相當重

視，住宅議題也多與青年生育規劃有所關聯。鑑於香港對生育率相關研

究，房價上漲將導致生育率下降，建議市府應有其他因應作為，並非抑制

房價，而應提供不同扶助方案，以減輕青年及育兒家庭在居住上的負擔。

例如對碩、博士生且有育兒需求者提供住宅扶助，讓青年在求學過程也能

順利成家育兒。 

2. 關於簡報提到自有住宅比例達80%以上，建議補充各年齡層持有比例等相

關數據，以完善的整體數據內容為依據，滾動式調整政策方向，精進對青

年族群的照顧與居住正義。 

楊文山委員 在好住宜居對策中，是否有相關政策能改善長者租屋受歧視的問題？ 

簡瑟芳 

代理委員 

(都發局) 

1. 本市社會住宅租金是依承租者收入所得調整訂定，並以不超過其所得1/3

爲原則，讓承租者都能負擔得起租金。另外提供育兒家庭入住社宅租金補

貼，對育有1名子女的家庭每月租金減免1,000元，2名2,000元，以此類

推，並提升育兒家庭社宅中籤率等方案。在住宅租金補貼政策中，亦採取

承租者所得收入作為補貼金額之衡量標準，對育兒家庭更有相應提高補貼

比例措施。 

2. 在規劃社會住宅方面，除周邊育兒設施與環境宣傳外，也會邀請社會局、

衛生局共同研議社福設施進駐事宜，未來也將參採委員建議，持續精進相

關友善作為。 

3. 對於長者租屋歧視問題受到相當多關注，本局在5月份已邀請專家學者召

開會議討論，建議後續分層次進行推動，以長者的經濟能力分別提供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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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措施。考量經濟無虞但租不到房屋的長者，因並非社會住宅保障優先

承租之對象，將再與專家學者研議因應政策，待規劃完善後再另案提報本

委員會說明。對於經濟較弱勢的長者屬於社會保障對象，社宅提供40%以

上比率提供承租；另提供包租代管方案，由政府補助經營管理費用，讓仲

介協助屋主出租房屋，降低屋主成本、釋出更多租屋資源，並提供較弱勢

的長者承租。 

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針對列冊獨居長者，本局由老福中心及社工科提供相關協助。 

張德永委員 

1. 簡報中分享許多資訊與查詢網站，但網站點閱數似乎不夠高，建議可再加

強推廣。 

2. 因住宅政策涉及不同範圍族群與年齡層，背後除了有相關研究數據來支持

政策方向外，更需要跨部會進行政策合作與推動，並且建議應融入青銀共

居、代間共學等理念，透過跨領域、跨世代的整合與討論來發想更多元的

方案。 

楊文山委員 

雖然臺北市生育率呈現上升趨勢，但應留意今年全國出生人數卻反而呈現下

降情形。建議市府在推動各項政策與檢視成效時，應衡量是否有福利效益影

響，而使數據產生差異變化。非常肯定臺北市政府推動各項婚育措施，建議

適時獎勵執行同仁的辛勞與付出。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期許今年生育率能在本府各局處積極努力與推動各項政策下突破1，若能達

成目標，將會對有功人員進行專案敘獎。 

吳桂花委員 

感謝地政局的專題簡報，提供相當多資訊，但在建置相關資源平台與查詢網

站上，建議應以不同族群規劃，保留多元宣導管道，避免數位資訊資源較不

充足的民眾無法獲取資訊。 

沈威君委員 

相較國外中產階級以上生育率較高，國內反而呈現下滑的情形，應思考是否

為住宅供給因素影響生活，而降低青年生育意願；此外，也應思考是否不同

世代對於成家的觀念落差太大，以致追求個人獨立的新世代對於踏入婚姻、

家庭有所顧慮。 

陳英姿委員 

對於傳統家庭觀念與自我實現上，時常陷入兩難，例如在青年創業移居臺北

方面，如何讓青年在創業忙碌初期的情況下能安心成家，在職場與家庭上平

衡身心需求，都需要社會整體持續的觀念溝通。 

陳玉華委員 

臺北市作為國際化都市，在吸引外國人移居上有許多誘因，如何讓外籍人才

留在臺北，需要市府提供更充足的資源，例如各資源平台網站提供英語服務

等。此外，外籍學生畢業後如何從宿舍順利銜接至租屋市場，也將會是年輕

人才留在臺北的誘因。相信外國移居人口將會成為臺北市生育率成長的關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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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回應王委員先前提及對於求學期間有育兒需求者提供友善住宿建議，查中央

已訂有女性於就學期間懷孕優先入住宿舍及彈性修課相關辦法，部分學校也

保留單人房型的宿舍，優先提供給懷孕的女學生入住並提供相關社福資源。

考量設置於臺北市的大學約有26、7間，若能研議相關規劃到後續租屋銜

接，相信能更完善本市友善生育教育環境。 

地政局 

今年6月剛建置全英文之查詢網站並連結相關資源，能提供外國人更完整資

訊。對於數位資源較不足的長者，本局也有結合民間仲介業的管道進行多元

宣導，包含提供宣傳單張等，以滿足各族群資訊需求。 

王麗容委員 

國際化是臺北市作為首都非常重要的趨勢，政府如何協助青年在最精華的生

命週期中，同時滿足求學、創業與成家需求，從中取得平衡點，將會是留住

人才與提升生育率的關鍵。對於提供碩、博士生友善育兒住宿資源建議，是

否可以從市府所轄大學優先試辦？ 

楊淑妃 

代理委員 

(教育局) 

考量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來自於各縣市，尚需審慎評估對象與資源分配情形。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應優先評估以臺北市立大學為試辦學校，不宜設定過多限制，方能作為其他

大專院校仿效對象，提供碩博士生各項友善資源，以兼顧學業與家庭。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可將本案建議提供正在建置的職能發展學院參採，完善整體規劃。 

陳彥元委員 

(衛生局) 

建議範圍涵蓋助理教授、教授等教職人員且有育兒需求者，可適當規定年齡

限制，更能激勵年輕教職員踏入婚育生活。 

沈威君委員 

對於勞動部中階人力方案，相信在未來3至5年將會有許多外籍人力申請在臺

永久居留，建議相關部門及早因應與規劃，推出居住友善政策與多國語言服

務資源，讓臺北市成為更國際化與多元共融城市。 

顏吟珊委員 

1. 呼應沈委員建議，語言便利性是衡量城市是否友善宜居的重要指標，相關

部門應妥善評估與規劃。 

2. 臺北市完善的福利措施及優質的教育環境，都能吸引人口遷入，但因居住

成本較高而導致設籍人口與實際人口產生差異，建議可以完善相關數據資

料，真實呈現臺北市人口現況。 

3. 為營造友善育兒環境，友善行人交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建議以友善行

人及推嬰兒車的育兒家庭來規劃無礙交通，或研議與民間商業合作，很肯

定市府在各項政策上的努力。 

簡瑟芳 

代理委員 

(都發局) 

住宅政策從有土斯有財觀念，逐漸轉換為租得起、住得到，並改為建置出租

型社宅，增加輪替率。對於購屋補助政策也轉由中央政府進行全國統一規

劃，本府則著重於租屋協助。另外，在本府興建社會住宅，採用住宅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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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式進行，每興建1萬戶在建工程就須舉債350億，故應審慎評估財政資源

分配問題。 

王麗容委員 
除中央進行全國統一規劃外，地方政府也應思考結合民間企業的力量與資

源，研議更多住宅政策，讓市民有不同的選擇。 

蔣萬安 

主任委員 

1. 本案准予備查，請各機關參採委員建議。 

2. 請地政局規劃並持續辦理相關網站與平台資訊整合與宣傳，包含語言服務

等。 

3. 針對長者租屋困難情形，請都發局及相關機關研議方案。 

4. 有關委員建議碩(博)士生、助理教授及教授等教職人員懷孕及育兒者，得

優先入住學校宿舍，請教育局與市立大學研議規劃，作為指標示範。 

5. 請都發局邀集財政局及相關機關，洽台北富邦銀行研議本市青年購屋貸款

優惠利率可行性。 

 

報告案4、本市人口統計數據情形。(報告單位：民政局) 

楊文山委員 
針對初設戶籍數據中，是否可區分國外出生回國設籍的人數？因此類情形並

非辦理出生登記，如能掌握相關數據，對政策擬定有相當大的幫助。 

民政局 
因國人子女於國外出生回國設籍與外國人歸化取得國籍後設籍，皆屬於初設

戶籍登記，公務統計目前並無針對二者個別產製統計資料。 

蔣萬安 

主任委員 
本案同意備查。 

 

討論事項： 

討論案：有關建議青年局納入好住宜居對策小組成員機關，提請討論。（提

案機關：都市發展局） 

青年局 
於本局成立前已向都發局及輔導團隊進行業務交接，感謝都發局的指導與協

助，後續本局將持續進行相關業務規劃與推動。 

蔣萬安 

主任委員 
依案辦理。 

 

臨時動議： 

案由一：針對市府辦理單身活動，上次少子女化對策小組其他委員建議邀請

育兒家庭共同參與，增加單身者與幼兒接觸機會，預先瞭解育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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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樣貌，提高活動樂趣並促進友善婚育環境。（提案單位：楊文山

委員）。 

楊文山委員 

針對市府辦理單身活動，建議邀請育兒家庭共同參與，增加單身者對幼兒接

觸機會，瞭解育兒家庭的樣貌，也能讓活動內容更生動、更歡樂，增加青年

生育意願。 

蔣萬安 

主任委員 
請民政局辦理聯誼活動時，參考委員建議整體評估。 

 

案由二：本委員會各對策小組召開工作會議時建議應邀請2位以上府外委員

參與會議；另本委員會第5次會議專題報告，由少子女化對策小組

進行報告，建議由勞動局進行職家平衡與友善育兒職場環境相關議

題報告。（提案機關：民政局） 

民政局 

1. 請各對策小組召開工作會議時建議應邀請2位以上府外委員參與會議。 

2. 有關9月第5次大會將由少子女化對策小組進行專題報告，建議由勞動局針

對職家平衡與友善育兒職場環境相關議題簡報說明。 

蔣萬安 

主任委員 
准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府與日本東京都及泰國曼谷召開三方視訊會議，分享少子女

化問題相關政策，包含0-18歲兒童每月育兒津貼、凍卵補助、育嬰

假與鼓勵企業共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等，請各機關參採其他國家政

策內容，積極研議照顧青年族群與鼓勵生育相關措施。（提案單位：

蔣萬安主任委員） 

蔣萬安 

主任委員 

1. 有關本府與日本東京都及泰國曼谷召開三方視訊會議，分享少子女化問題

相關政策，包含0-18歲兒童每月5,000日圓育兒津貼、凍卵補助等財政支

持，也鼓勵男性請育嬰假，並創新提出「育業」概念，說明企業支持員工

進行育兒工作與提供友善育兒措施，對於整體生育環境很重要。請各機關

參採其他國家政策內容，積極研議照顧青年族群與鼓勵生育相關措施。 

2. 此外，南韓政府也在今年6月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顯見人口失衡、少

子化問題的嚴峻，各機關都應嚴正以對。臺北市寸土寸金，建置社會住宅

所投入的資源相當龐大，本府更應審慎評估各項財政資源分配，請都發局

與相關局處重新檢視思考調整現有社宅政策，研究推動青年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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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振華委員 

(研考會) 

未來社宅政策範圍應更加廣泛，對於留住年輕人才上，也應評估青年住宅的

可行性，因此除都發局與社會局，也建議青年局能共同參與。 

簡瑟芳 

代理委員 

(都發局) 

公營社宅出租政策推動的初衷，入住對象為45歲以下青年，而後才有弱勢族

群保障的挑戰。相信青年局的成立與加入，後續也將會有更多面向的討論機

會，推動適宜的社會住宅政策。 

蔣萬安 

主任委員 

1. 請各局處積極研議各國相關政策措施，協助年輕人以鼓勵生育。 

2. 請都發局及青年局等相關局處檢視思考調整現有社宅政策，研究推動青年

住宅政策。 

 

 

 

 

 

 

 

 

 

 

 

 

 

 

 

 

 

 


